
 - 1 - 

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 

（建设部 2000 年 6 月 30 日发布 建设部令第 79 号） 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的资格管理，

维护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各类工程建设项目招标

代理活动机构资格的认定，适用本办法。 

本办法所称工程建设项目（以下简称工程），是指土木工程、

建筑工程、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项目。 

本办法所称工程招标代理，是指对工程的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

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（进口机电设备除外）、材

料采购招标的代理。 

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工程招标代理机

构资格认定的管理。 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

区域内的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的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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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从事工程招标代理业务的机构，必须依法取得国务

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

主管部门认定的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。 

第五条 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分为甲、乙两级。甲级工程

招标代理机构资格按行政区划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

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初审，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定。 

乙级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

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定，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 

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将认定的甲级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名

单在认定后的 15 日内通报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和有关部门。 

第六条 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可以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承担

工程招标代理业务。 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限制或者排斥工程招标代理机构依法开

展工程招标代理业务。 

第七条 申请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

件： 

（一）是依法设立的中介组织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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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与行政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没有行政隶属关系或者其

他利益关系； 

（三）有固定的营业场所和开展工程招标代理业务所需设施

及办公条件； 

（四）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内部管理的规章制度； 

（五）具备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评标的相应专业力量； 

（六）具有可以作为评标委员会成员人选的技术、经济等方

面的专家库。 

第八条 申请甲级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，除具备本办法第

七条规定的条件外，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近 3 年内代理中标金额 3000 万元以上的工程不少于

10 个，或者代理招标的工程累计中标金额在 8 亿元以上（以中标

通知书为依据，下同）； 

（二）具有工程建设类执业注册资格或者中级以上专业技术

职称的专职人员不少于 20 人，其中具有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人员

不少于 2 人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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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法定代表人、技术经济负责人、财会人员为本单位专

职人员，其中技术经济负责人具有高级职称或者相应职业注册资

格并有 10 年以上从事工程管理的经验； 

（四）注册资金不少于 100 万元。 

第九条 申请乙级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，除具备本办法第

七条规定的条件外，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近 3 年内代理中标金额 1000 万元以上的工程不少于

10 个，或者代理招标的工程累计中标金额在 3 亿元以上； 

（二）具有工程建设类职业注册资格或者中级以上专业技术

职称的专职人员不少于 10 人，其中具有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人员

不少于 2 人； 

（三）法定代表人、技术经济负责人、财会人员为本单位专

职人员，其中技术经济负责人具有高级职称或者相应执业注册资

格并有 7 年以上从事工程管理的经验； 

（四）注册资金不少于 50 万元。 

乙级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只能承担工程投资额（不含征地费、

大市政配套费与拆迁补偿费）3000 万元以下的工程招标代理业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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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申请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的单位，应当提供以下

资料： 

（一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复印件加盖原登记机关的确认

章）； 

（二）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章程； 

（三）《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申请表》； 

（四）其他有关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的资料。 

申请甲级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的，还需提供所在地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初审意见。 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弄虚作假或者以其他手段骗取工程招标

代理机构资格证书。 

第十一条 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的资格，在认定前由建设行政

主管部门组员会由有关部门和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的

技术人员组成。 

第十二条 对申请甲级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的，实行定期

集中认定。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申请文件资料齐全后，3

个月内完成审核。对申请乙级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的，实行即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451


